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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3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同花顺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8 

 

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年 8

月 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调查通知书》

（深证调查通字 15150号）。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期货法律法规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。上述信息

公司已于 2015年 8月 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披露（公告编

号：2015-034）。 

2016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[2016]124 号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。 

一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主要内容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中国证

监会对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、审理，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

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中国证监会应当

事人要求举行了听证，听取了上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、申辩。本案现已调

查、审理终结。 

   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为，公司开发运营的资产管理系统，包含子账户开立、

提供委托交易、存储、查询等多种具有证券业务属性的功能。公司明知其客户经

营方式，仍向不具有经营证券业务资质的客户销售该系统，提供相关服务，并获

取收益的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，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

九十七条所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。时任公司副总经理朱志峰为直接负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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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人员、产品经理郭红波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 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证券法》

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决定： 

（一）没收公司违法所得 2,176,997.22元，并处以 6,530,991.66元罚款； 

（二）对朱志峰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10万元罚款； 

（三）对郭红波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5万元罚款。 

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监

会（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，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，由该行直接

上缴国库），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备案。

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

监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 

二、公司的说明 

（一）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全部停止公司资产管理软件的销售和

运行。截至目前，公司其他所有生产经营状况正常。公司资产管理软件的销售额

很小，占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不足 0.2%，停止资管软件的运行和销售不

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。 

（二）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，深入挖掘客户需求，为市场

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。同时，面对业务形态、服务模式、业内技术等创新带来

的挑战，公司将紧跟监管动态，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，强化风险管控，完善业

务创新的风险管理制度。 

    （三）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

 




